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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7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377.htm （一九六四年五月三

日） 国务院同意卫生部、财政部《关于享受公费医疗的国家

工作人员到外地就医路费问题的报告》。现发给你们，请按

照执行。 卫生部、财政部关于享受公费医疗的国家 工作人员

到外地就医路费问题的报告 关于享受公费医疗的国家工作人

员到外地就医路费问题，前政务院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

日颁发的《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、党派、团体及所属事业

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》中规定： ＂

．．．．．．就医路费由病者本人负担，如实有困难，得由

机关给以补助，在行政经费内报销＂。国务院一九六三年五

月六日批复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日有关就医

路费问题的请示报告，又确定仍按原政务院的规定执行。 但

是，有些地区反映：享受公费医疗的国家工作人员，患有疑

难病症而又必须到外地治疗的，路费由个人负担，确有困难

。要求凡经过批准到外地就医的路费，准予在各单位的经费

中报销。 经我们研究后，认为这个问题，应该予以解决，特

别提出如下意见：一、 凡享受公费医疗的国家工作人员，因

病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不能治疗，需转院治疗时，应该尽先转

到当地高一级的医疗机构治疗，一般不应转到外地。二、 国

家工作人员因病必须转到外地治疗时，凡在本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范围内转地治疗的， 应由指定的医疗机构出具证明，

并须经当地卫生部门审查批准；凡转到别的省、自治区、直



辖市治疗的，须经各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（局）审

查批准。并事先与转往的医院联系妥当，取得同意后，方能

介绍转院治疗。没有经联系同意的，不要让病人直接前往。

三、凡经批准到外地就医病人的往返车、船费（不包括旅馆

费和途中伙食补助费），可参照旅差费的规定，在原单位旅

差费项下报销。四、凡不按上述规定，到外地就医的一切费

用，完全由个人负担，不准报销。 以上意见如同意，请批转

中央各部门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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